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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身心合一”之“仁”与儒家德性伦理－－郭店竹简“身心”字及儒家仁爱的构成（王中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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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家，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求天下无冶，不可得矣。”（《传习录》中，同上书，第79页）尽管宇宙之爱、万物一

体之仁如此宽广和无限，但根据程颢和王阳明的说法，它仍然要从自我的身心转化出来。 

余论 

  最后，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。郭店竹简的“身心合一”之“”，其构形和会意从直接表达的对自己的身体、身心

的关心，到以此为条件的同情心的发生和立足于此而引申出的“爱”，既意味深长而又和谐美妙。在亲亲和孝慈之

仁、普遍的爱人之仁、爱物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多层次的仁爱构成中，我们看到，儒家的仁爱是紧扣着个人的“身

体”、“身心”和“体”而不断地向外扩展和延伸，反过来说它又从外向内收缩和下降而落实到“自身”。换言之，

儒家的仁爱，一方面它是一个从内的自我（身心）向外的家庭、社会和宇宙展开和放大的过程，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

从外的宇宙、社会和家庭向内的自我凝聚和缩小的过程。儒家的“神圣性”和“超越性”，被认为是一种“内在超

越”（也可以称之为“内在神圣”），用《中庸》的话说就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神圣即在凡

俗”；但从另一方面说，儒家的“超越性”和“神圣性”同样也可以说是“外在超越”，因为从总体上说，在儒家那

里，人道根源于天道、人性来源于天命。儒家的超越是内在的，但因这种内在性又根源于外在，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外

在超越；儒家的超越是外在的，但它又下降和落实到个人身上，成了个人的终极使命，个人必须去展现它和完成它，

所以它又是内在的。儒家的主与客、内与外、天与人、实然与应然、理想与现实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性存在，

它们不是孤立性的存在，更不是对立的关系。因此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而论，儒家的超越可以说是一种“贯通性超

越”，儒家的关怀可以说是一种“贯通性的终极关怀”。在孔子和孟子之间，主要由分化的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

传承和光大的儒家，主要以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乐记》、《易传》、《孝经》以及郭店儒家竹简等为文本的儒

家，整体上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也可以说是“贯通性超越”。作为一种具体体现的“身心合一”之“仁”的超越，大体

上说既是内在超越也是外在超越。只是，“身心合一”之“仁”的超越，比较注重“仁德”的内在根据和发动，注重

于从内到外的扩展。孔门后学及其思孟学派所代表的“心性之学”和陆王所代表的“心学”，其追求的超越更多地是

从“内在”方面入手的。但程朱理学的超越，也不能说完全是“外在超越”。庞朴先生把孔子之后一直到荀孟这一时

期儒家解释人的性情何以是仁的方式，大体上划分为向内求索和向外求索两种路数。他说：“向内求索的，抓住‘人

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’处，明心见性；向外探寻的，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，推天及人。向内求索的，由子思而

孟子而《中庸》；向外探寻的，由《易传》而《大学》而荀子；后来则兼容并包于《礼记》”。庞朴：《孔孟之间─

─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》，见《郭店楚简研究》（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辑），第23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9

年。与庞朴的说法类似，王博认为“仁内义外”这一论题，体现了孔子之后儒家为道德原则寻求根据的两种努力，一

是向内的“心性之学”，它是围绕“仁德”和“心性”而展开的；一是向外的“义理之学”，它是围绕“礼义”和

“天道”而展开的。但后来这两个方向合流了。（参见王博的《论“仁内义外”》，载《中国哲学史》2004年第2

期）庞朴先生的立论，牵涉到复杂的文本所处的位置问题，如他把《礼记》放在孟荀之后，我们不赞成（特别是从内

容上说而不是从编成上说），但在此不能讨论。我们感兴趣的是庞朴先生所说的从内在人性和人心寻求“仁爱”根据

的看法。由“身心合一”所构成的“”及仁爱精神，主要属于向内的方向，是与人性和人心密不可分的“德性”伦

理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所说的“有诸内，必形诸外”，《五行》所说的“形于内”，都告诉我们德性和美德内在于人

的心性，（不限于“仁爱”之一“德”）。儒家把家、国家、天下甚至于宇宙理想的实现，建立在个人的修身基础之

上，并由此而发展出来的“成己”、“为己”之学以及工夫，都显示了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身心的注重。儒家特别

注重“自我”的反省（“反求诸己”）和“自立”，如孔子所说的“不患人之不己之，患不知人也”（《论语·学

而》）、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、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

也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还有《尊德义》所说的“知己所以知人，知人所以知命”等，皆是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成



就和自我实现。与孟子主张“仁义礼智”和《五行》主张“仁义礼智圣”都是内在的心性或德性有所不同，儒家“仁

内义外”的主张（不限于告子）则以“仁”为人的内在心性，以“义”为外在的原则和规范。但在儒家那里，“义

外”又分为两种情况，一是以义为外在原则和规范，但它又具有天道的根据，这与《礼记·乐记》把“礼乐”看成是

“天地之和”和“天地之序”类似；虽然《礼记·乐记》中有“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”的说法，但这是对“礼乐”的

区分。二是荀子的“义外”，这种外根本上把礼义视之为“社会”的产物。作为社会的产物，礼义是由“圣王”和

“君师”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制作和创造的，圣王和君师为什么能够制作，也不是由于他们被赋予了天命，而是由于

他们好学和修养的结果。虽然《荀子·礼论》有“凡生乎天地之间者，有血气之属必有知，有知之属莫不爱其

类。……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，故人之于其亲也，至死无穷”的说法，《荀子·乐记》有“礼有三本：天地者，生之

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；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……故礼，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，而隆君师”的说法，《荀子·

不苟》亦载：“君子养心莫善於诚，致诚则无它事矣。唯仁之为守，唯义之为行。诚心守仁则形，形则神，神则能化

矣。诚心行义则理，理则明，明则能变矣。变化代兴，谓之天德。天不言而人推高焉，地不言而人推厚焉，四时不言

而百姓期焉，夫此有常，以至其诚者也。……天地为大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物；圣人为知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民；父

子为亲矣，不诚则疏；君上为尊矣，不诚则卑。”在此，作为美德的“诚”与天地仍然有关联。但荀子整体上不再以

天道和天（天被自然化）为“礼义”的外在根据，“道”也主要被限制人道上。如说：“道者，非天之道，非地之

道，人之所以道也。”《荀子·儒效》。荀子这种“义外”的人道观，在儒家体系中是非常稀薄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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